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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印发钦州市

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管理规定的通知

钦审批规〔2021〕2号

各公共资源交易主体：

现将《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钦州市行政审批局

2021年9月26日

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隔夜评标行

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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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隔夜评标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政管办发〔2017〕20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进入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

心）交易并需要隔夜评标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隔夜评标是指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评标工作不能在1

个工作日内完成，且当天晚上不能在交易中心住宿休息，为保障

评标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安全，保证评标质量，在交易

中心外安排住宿的评标方式。

第四条 隔夜评标活动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负责组织，并

承担一切费用，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成员离开评标区的时间不计入

评标时间，交易中心全程见证。

第五条 隔夜评标项目的组织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共

资源交易相关制度、纪律，有序、规范组织评标活动。

第二章 办理流程

第六条 需要隔夜评标的项目，应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根

据交易活动的实际情况，在投标截止时间20天前向行业主管部门

提出书面申请，填写《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申请表》（详

见附件1）。项目业主或者代理机构根据开标、评标时的实际情

况，可以临时取消或申请隔夜评标。

未预先申请隔夜评标的项目，在开标时发现投标单位多、评

标工作量大等情况导致当日无法完成评标的，在抽取专家时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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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专家做好隔夜评标准备，由项目业主或招标代理机构填写《钦

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临时隔夜评标申请（取消）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

提交至交易中心前台登记。

在抽取专家之前未申请隔夜评标的项目，评标（审）委员会

认为无法在22：00之前完成评审的，由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提出申

请，评标（审）委员会组长填写《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临时隔夜

评标申请（取消）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经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成

员签字确认，于当天16：00前提交至交易中心登记。

第七条 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负责安排隔夜评标的相关

人员的住宿，每位评标专家必须单独一间，且在同一层楼，走道

必须有视频监控录像。

第八条 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负责评标专家的房间通讯

设备的清理，并由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监督，不得有任何

可以向外界通讯的设备。

第九条 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负责协调酒店提供入住时

段专家房间的走道视频监控录像文件，送交易中心存档。

第十条 隔夜评标项目原则上22：00前要求专家休息，暂停

评标，由项目业主或代理机构负责统一组织参加隔夜评标的相关

人员前往预订的酒店入住，原则上同坐一辆车，全程由行业主管

部门监督，代理机构全程录像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和公共资源交

易监管科工作人员陪同见证。

第十一条 在评标专家离开评标室前往住宿地点之前，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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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业主、交易中心、行业主管部门及评标（审）委员会全体成

员共同对该评标室关窗、锁门，门口、窗户应贴封条。再次进入

评标室，应由项目业主、交易中心、行业主管部门及评标（审）

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在场方可启封，保证评标资料保密。

第十二条 隔夜评标的相关人员，在评标活动全部结束前，

应按照规定对专家住宿地点和专家信息等相关信息保密。

第十三条 隔夜评标的专家在酒店住宿期间，不得与外界联

系，不得离开住所，在评标活动全部结束前，应对评标活动相关

信息保密。

第十四条 评标专家的通讯设备及个人物品一律封存，直至

评标活动结束。

第十五条 参加隔夜评标的相关人员不得擅自将评标活动

的有关资料带离评标室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隔夜评标活动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共资源交

易相关制度及纪律的，交易中心应报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

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十七条 专家入住酒店期间有突发情况可以与行业主管

部门、交易中心入住的工作人员联系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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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临时隔夜评标申请（取消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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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申请表

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项目业主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代理机构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监管部门 行业类别

招标类别 投资总额 （万元）

评标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申请事项  隔夜评标 申请主体  项目业主 招标代理机构

评标专家人数 房间数

项目基本情况：

XX组织的项目名称（编号：）拟定于 年 月 日举行招标活动，本项目共计 个

标段，预计评标（审）时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。

申请隔夜评标原因：

项目标段多（共计 个标段），预计参与项目的投标人较多（预计 家），需要评审

的内容较多，导致本项目的评审时间较长，为了保障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成员的身体健康，保证整

个评标（审）质量，故本项目申请隔夜评标。

项目业主项目负责人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意见：（签字或公章）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申请原因提供格式范本仅供参考，申请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；

2.原则上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不开展隔夜评标；

3.本表一式四份，项目业主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行业主管部门、交易中心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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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隔夜评标临时申请（取消）表
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项目名称

招标人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代理机构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监管部门 行业类别

招标类别 投资总额 （万元）

评标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评标专家人数 房间数

申请事项  隔夜评标  取消隔夜评标

申请主体  项目业主招标代理机构  评标（审）委员会

项目基本情况：

XX组织的项目名称（编号：）拟定于 年 月 日举行招标活动，本项目共计 个

标段，预计评标（审）时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。

申请原因：

 隔夜评标。项目标段多（共计 个标段），参与项目的投标人共 家，需要评审

的内容较多，导致本项目的评审时间较长，为了保障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成员的身体健康，保证整

个评标（审）质量，故本项目申请隔夜评标，恳请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给予安排隔夜评标。

 取消隔夜评标。经评标（审）委员会根据评审进度进行估算，认为能在 时之前完成

评审，申请取消隔夜评标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项目业主项目负责人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招标代理机构项目负责人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钦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意见：（签字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行业主管部门现场监督员复核意见：（签字或公

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申请原因提供格式范本仅供参考，申请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

2.本表一式四份，项目业主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行业主管部门、交易中心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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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1年 9 月 26日印发




